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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遠學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108.06.11 第 3043 次行政會議通過 

110.01.19 第 3086 次行政會議通過 

111.11.22 第 313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14.03.25 第 3188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博士班學生及博士後研究員，激勵其赴國外進

行移地研究，俾進一步發揮研究潛力、掌握國際研究趨勢、拓展國際研究經驗視野及

增進本校與國際研究機構交流合作，訂定本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遠學計畫（下稱本計

畫）補助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本計畫申請應循系所（中心）、學院向本校研究發展處（下稱研發處）提出申請，由本

校研究發展委員會進行審議。 

前項所稱國外研究機構，係指具有指導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員能力之國外學術研究機

構（下稱學研機構），與本校（學院）已締結合作備忘錄之學研機構得優先推薦，但不

包含大陸、香港、澳門地區之學研機構，其申請條件並應符合各補助類別學研機構規

範。 

三、補助類別及申請事宜： 

(一)博士班學生遠學補助： 

1.申請資格：本校博士班學生且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曾提出最近一次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申請，經指導教

授、系（科、所、學位學程）及學院推薦，惟未獲補助者。 

2.學研機構：與本校（學院）已締結合作備忘錄之學研機構得優先推薦。 

3.申請時程：於每年「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公告結果後二個月內為原

則，依本校研發處公告時間提出申請。 

4.申請文件： 

(1)由學院彙整後檢送申請文件（學生申請書）向本校研發處提出申請。 

(2)學研機構說明資料或本校（學院）與學研機構締結之合作備忘錄影本（若有可

附）。 

(3)依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提出之申請資料。 

5.補助費用：每人新臺幣（下同）伍拾貳萬伍仟元以上、玖拾萬元以下（免稅），實

際額度依審議結果決定。 

6.補助期間：七個月至一年，不得分段。 

(二)博士班學生遠學配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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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資格：本校博士班學生且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曾提出最近一次國

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獲得補助者，為擴大其赴國外研究之效益，得提出

本遠學配合補助申請，用以支持其延長國外移地研究期間至多六個月。 

2.學研機構：以原國科會補助計畫核定之學研機構為原則，且須為其相關研究領域或

綜合評比近三年世界排名前二十名之大學、國外重要國家實驗室、世界級研發單位

或實驗室。 

3.申請時程：於每年「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公告結果後二個月內為原

則，依本校研發處公告時間提出申請。 

4.申請文件： 

(1)由學院彙整並進行審議排序後檢送申請文件（申請名單及學生申請書）向本校

研發處提出申請。 

(2)獲國科會核定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證明。 

(3)學研機構排名或重要性與地位之說明資料、本校（學院）與學研機構締結之合

作備忘錄影本（若有可附）。 

(4)依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提出之申請資料。 

(5)延長國外移地研究期間之國外指導教授同意推薦函。 

(6)延長國外移地研究期間之本校指導教授同意推薦函。 

(7)延長國外移地研究期間之研究計畫書（含更新之研究進度、研究成果、著作等

資料）。 

5.補助費用：獲補助人於執行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全期完畢後，另依延

長移地研究時間長度補助至多六個月新臺幣肆拾伍萬元（免稅），實際額度依審議

結果決定。 

6.補助期間：至多六個月，不得分段，補助起始日以接續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

究案執行截止日期為原則。 

(三)博士後研究員遠學補助： 

1.申請資格：現為本校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且獲遠學補助期間亦須受聘為本校博士

後研究員，為激勵其研究潛力及促進國際研究合作，得提出本遠學補助申請，用以

支持其國外研究每次至多一年。 

2.學研機構：須為博士後研究員其相關研究領域或綜合評比近三年世界排名前二十名

之大學、國外重要國家實驗室、世界級研發單位或實驗室。 

3.申請時程：依本校研發處公告時間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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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文件： 

(1)由學院或相關一級單位彙整並進行審議排序後檢送申請文件（申請名單及博士

後研究員申請書）向本校研發處提出申請。 

(2)獲遠學補助期間受聘為本校博士後研究員之核定及聘僱文件影本。 

(3)學研機構排名或重要性與地位之說明資料、本校（學院）與學研機構締結之合

作備忘錄影本（若有可附）。 

(4)赴國外移地研究期間之國外指導教授同意推薦函。 

(5)赴國外移地研究期間之本校計畫主持人同意推薦函，併附計畫主持人獲校內國

際合作相關計畫或補助之說明（若有可附）。 

(6)赴國外移地研究期間之研究計畫書（含受聘計畫關聯說明）。 

5.補助費用：依移地研究時間長度補助每次至多一年新臺幣陸拾萬元為原則，如具特

殊需求得另提出說明與規劃，實際額度依審議結果決定。補助期間若遇聘期中斷，

則僅得補助至該聘期內，待續聘或轉聘完成後方得繼續支領，且不得超過補助期

限。 

6.補助期間：每次至多一年，不得分段，如補助期間提前終止博士後研究聘僱，則須

依終止日期按比例返回已領取之補助金。 

四、補助次數： 

(一)博士班學生遠學補助及遠學配合補助：在學期間僅得擇一補助一次。 

(二)博士後研究員遠學補助：每人至多得補助二次。 

五、補助名額： 

(一)博士班學生遠學補助及遠學配合補助：合計每年至多十五名為原則。 

(二)博士後研究員遠學補助：每年至多十五名為原則。 

六、博士班學生受補助人，得同時領有「國立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逕行修讀博

士學位學生研究提升計畫」補助金或本校其他博士班獎學金，且於本計畫補助期間

亦可領取其他經費來源之補助（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或產學建教合作案），但仍須

符合其他經費來源之領取規定。對於我國政府所資助之其他赴國外研修公費、國外研

修獎助學金或出席國際會議相關費用，則不得再重複支領。 

七、博士班學生及博士後研究員遠學補助受補助人，應於本校研發處公告核定補助名單

當年度內抵達所申請之學研機構辦理報到，逾期視同放棄補助資格。 

博士班學生遠學配合補助受補助人應於原計畫或獎助執行完成後接續執行遠學配合

補助計畫，不得分段。 



【114.04.14 發布】 

4 

 

 

本計畫如有下列變更，受補助人應事前提送各規定之說明文件，送本校研發處審查

同意後始得變更： 

(一)變更學研機構或國外指導教授：如為博士班學生或博士後研究員遠學補助受補助

人，應提出變更理由說明、本校指導教授／計畫主持人同意函、變更後國外研究計

畫書及變更後學研機構同意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或國外指導教授同意函，並以一

次為限，變更後之學研機構仍應符合相關補助之要求，且仍應於核准期間前往變

更後之學研機構報到。 

(二)變更研究主題：應提出具體說明及經本校指導教授／計畫主持人同意之文件。 

(三)提前結束國外研究：各類補助受補助人若提前結束原核定之國外移地研究均應檢

附國外指導教授或本校指導教授／計畫主持人同意提前結束之信函，並依比例結算

應領及應返還之補助經費。博士班學生遠學補助受補助人於國外研究期間已達一

百八十日者（不包括請假日數），始得提前結束國外研究及返國。 

(四)延後返國：受補助之本校博士班學生補助期滿因故無法立即返國者，應檢附相

關說明，但受補助人仍應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內辦理結案。 

(五)請假返國：補助期間請假返國總日數不得超過三十日。 

八、受補助人應於補助期滿三十日內繳交下列文件至研發處，辦理結案： 

(一)出國研究報告書。 

(二)護照基本資料頁、簽證頁及出入境日期證明頁。 

九、受補助人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喪失受補助資格外，並應返還已領取之補助金： 

(一)請假返國總日數逾三十日。 

(二)博士班學生遠學補助國外研究日數未達一百八十日。 

(三)所附資料（含相關證明文件）虛偽不實或不符合規定。 

(四)未配合辦理申請文件正本驗核。 

(五)未經同意逕自變更研究國家、研究機構或任意變更研究主題。 

(六)博士班學生於領取本補助金期間退學。 

(七)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應入監執行或遭遣返回國。 

(八)出國研究前，因案在司法機關偵審、執行、處理中。但受補助人得於原核定之

出國期限內檢具不起訴處分書或無罪判決確定證明書向本校研發處申請恢復資格

及領取補助金，逾期申請則喪失補助資格。 

(九)於領取本補助金期間，有違反國家法令或嚴重損及國家利益或本校聲譽之言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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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受補助人領取本補助金之研究成果，在國際會議、學術期刊等發表者，應於論文之

致謝章節加註本校名稱及計畫補助編號。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